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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解答 
等別：四等考試 
科別：人事行政 
科目：現行考銓制度概要 
 
一、現行公務人員的官等職等結構如何？其所代表的意義又為何？請分述之。（25 分） 
【擬答】 

公務人員的官等職等結構如下： 
官等分委任、薦任、簡任。 
職等分第一至第十四職等，以第十四等為最高職等。委任為第一至第五職等；薦任為第

六至第九職等；簡任為第十至第十四職等。 
官等職等之意義：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之規定，此為民國七十六年一月十六日起實施新人事制度之設計，其意

義如下： 
官等：係任命層次及所需基本資格條件之區分。 
職等：係職責程度及所需資格條件之區分。 

 
現行公務人員之考試，採分試制度，請說明分試制度的意義及其主要目的。(25 分) 
【擬答】 

公務人員考試法第十二條規定，公務人員各種考試，得分試、分地舉行；又同法施行細則

第十二條規定，所稱「分試」分為二試，必要時得分為三試。第一試未錄取者，不得應第

二試，第二試未錄取者，不得應第三試。各試成績除別有規定外，不予合併計算。據此考

試院會議乃決議自民國八十七年公務人員高考三級及普考開始實施分試制度。 
實施分試制度之意義： 
分試主要觀念，在將考試程序予以區隔，在第一次考試中，以一般性之科目，測試應考人

之基本學識，及格後，再參加第二次專業考試，進行篩選。如有必要，再實施第三次考試

(口試)，進行第三次篩選。主要目的如左述； 
強化考試之信度與效度，以選拔優秀人才：分試之目的係在不同試程中，施以不同之測

驗方式，較客觀之測驗方式置於前段，較主觀之論文評量方式置於後段，並透過參加考

試之人數不斷因篩選而減少，以提升試政及試務公平性，強化考試之信度與效度，選拔

出真正優秀人才。 
提升閱卷品質：在公務人員高普考報名人數眾多之考試，尚無法實施口試，而也不易提

升人工閱卷品質。透過分試： 
一方面，可以藉由第一試的測驗式試題。以電腦閱卷方式，客觀地將參加第二試的人

數篩減至合理的數目，以提升第二試人工閱卷品質。 
另一方面，再經第二試之篩選，使得參加第三試口試之人數減到較需用名額略多。惟

實施初期，暫時規劃二試，俟分試成效彰顯後，再適時增列第三試口試。 
培養公務人員使其具有宏觀視野：分試考試第一試考試「綜合性知識測驗」科目，參酌

學校共同必修科目內容，及納入人文及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內容，以建立廣泛的知

識，藉此培養公務人員具有宏觀視野。 
改進一般性學科的測驗方式：未來第一試將考一般性學科，均擬採用客觀的測驗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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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可避免論文式筆試法評分上的不公平，並大幅提高試務效率。 
 
現行公務人員考績的種類及其獎懲的規定為何？請分述之。(25 分) 
【擬答】 

公務人員考績種類 
公務人員考績區分，依現行公務人員考績法第三條規定如下述： 
年終考績： 
系指各官等人員，於每年年終考核其當年一至十二月任職期間之成績。 
另予考績： 
係指各官人員，於同一考績年度內，任職不滿一年，而續任職已達六個月者辦理之考

績。 
專案考績： 
係指各官等人員，平時有重大功過時，隨時辦理之考績。 

考績之獎懲： 
年終考績之獎懲： 
甲等：晉本俸一級，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金；已達所敘職等本俸最高俸級

或已敘年功俸級者，晉年功俸一級，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將金；已敘年功俸

最高俸級者，給與兩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金。 
乙等：晉本俸一級，並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金；已達所敘職等本俸最高俸級

或已敘年功俸級者，晉年功俸一級，並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金；已敘年功俸

最高俸級者，給與一個半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金。 
丙等：留原俸級。 
丁等：免職。 
前項所稱俸給總額，指公務人員俸給法所定之本俸，年功俸及他法定加給。 
另予考績之獎懲： 
等次區分：同年終考績之規定。 
獎懲規定： 
甲等：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金。 
乙等：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將金。 
丙等：不予獎勵。 
丁等：免職。 

專案考績之獎懲 
專案考績，於有重大功過行之，其獎懲依下列規定： 
一次記二大功者，晉本俸一級，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獎金；已達所敘職等本俸最

高俸級或已敘年功俸級者，晉年功俸一級，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獎金；已敘至功

俸最高俸級者，給二個月俸給總額之獎金，但在同一年度內再因一次記二大功辦理專

案考績者，不再晉敘俸級，改給二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金 
一次記二大過者，免職 

 
現行公務人員退休制度所定的退休種類與條件各為何？另公務人員有何種情形之一者，喪失其

領受退休金之權利？請分述之。(25 分)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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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種類及條件 
退休之種類：公務人員之退休，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三條規定，分為自願退休與命令退

休兩種： 
前者(又稱聲請退休)即未達到退休之年齡，但其聲請退休須出於自願主動辦理。 
後者(又稱強制退休)則俟其合於法定退休條件時，不待其聲請，即由服務機關以強制

命令為之辦理退休手續。 
退休之條件： 
自願退休之條件：公務人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准其自願退休： 
任職五年以上，年滿六十歲者。對於擔任具有危險，及勞力等特殊性質職務者，得

由銓敘部酌予減低，但不得少於五十歲。 
任職滿二十五年者。 
命令退休之條件：公務人員任職五年以上，有左列情形之一者，應命令退休： 
年六十五歲者。對於擔任具有危險，及勞力等特殊性質職務者， 
得由銓敘部酌予減低，但不得少於五十五歲。公務人員已達命令退休年齡，仍堪任

職並為其自願服務者，可由服務機關洽請銓敘部酌予延長其服務年限，但最多為五

年。 
心神喪失或身體殘廢不堪勝任職務者。 

喪失領受退休金之權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喪失其領受退休金之權利： 
死亡。 
禠奪公權終身者。 
動員戡亂時期終止後，曾犯內亂、外患罪、經判刑確定者，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 
 


